附件2

济宁市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条例

（草案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促进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利用，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大运河文化遗产，是指会通河南旺枢纽段、小汶河、会通河微山段等大运河济宁段遗存河道、相关水工遗存，各类伴生历史遗存，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历史文化街区，相关联的文化、环境景观等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与大运河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三条 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利用工作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遵循保护优先、科学规划、活化传承、合理利用的原则，保障大运河在用功能的延续，保持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传统格局和原真风貌，维护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延续性。
第四条 市、大运河沿线县（区）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利用工作，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国土空间规划，所需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大运河沿线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按照职责做好辖区内日常巡查、宣传引导等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利用工作，发现问题及时上报。

相关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协助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做好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利用工作。

第五条 市、大运河沿线县（区）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的监督管理，做好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利用相关工作。

发展改革行政部门负责将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纳入相关发展规划，支持符合要求的重大保护项目和文化旅游融合项目争取上级资金支持。
自然资源和规划行政部门负责规范国土空间开发利用，大运河沿线古树名木保护管理，配合项目属地做好保障保护利用项目用地需求等工作。

生态环境行政部门负责大运河沿线生态环境质量管控，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防治环境污染，保障文化遗产的生态环境安全等工作。

住房城乡建设行政部门会同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负责历史建筑、传统村落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历史文化街区申报、保护修缮和周边风貌管控等工作。

交通运输行政部门负责大运河航道规划、建设、养护，航运管理，规范航运行为等工作。

城乡水务行政部门负责河湖名录内大运河水系治理、水资源配置、防洪排涝等工作。

农业农村行政部门负责大运河沿线种植业、畜禽养殖、水产养殖等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面源污染防治工作，做好大运河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教育、公安、财政、城市管理、商务、行政审批服务、市场监管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利用相关工作。

第六条 鼓励公民、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参与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利用工作。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都有依法保护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义务，对破坏大运河文化遗产的行为有权劝阻和举报。

第二章 保护与管理

第七条 市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国家、省相关规划，组织编制济宁市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相关专项规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公布后实施，并报省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备案。

经批准公布的规划不得擅自调整、修改；确需调整、修改的，应重新履行报批备案程序。

第八条 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实行名录管理。市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应当会同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城乡水务、农业农村等有关部门和大运河文化遗产所在地县（区）人民政府，组织开展大运河文化遗产普查，编制和调整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报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并做好保护管理工作。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与大运河相关的文化遗产，可以提出列入保护名录建议，市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应当及时进行评估，将具有保护价值的文化遗产列入保护名录。

第九条 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划定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涉及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其保护要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执行。

大运河文化遗产中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其保护要求应当符合世界遗产保护相关规定。

其他列入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大运河文化遗产，管理和保护要求应当符合国家和省有关规定。

第十条 市、大运河沿线县（区）人民政府文化和旅游局行政部门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设置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标志说明牌、界桩等标识。

第十一条 列入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物质文化遗产，其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为保护责任人，负责依法承担修缮、保养等工作。

列入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其保护单位、代表性传承人为保护责任人，依法承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工作。

前两款保护责任人无法确定的，由市、大运河沿线县（区）人民政府指定。

市、大运河沿线县（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指导保护责任人履行保护责任，对大运河文化遗产巡护、推广等工作给予必要的支持，协调解决保护中的重大问题。

第十二条 市、大运河沿线县（区）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应当对世界文化遗产、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开展保养维护、保护修缮、预防性保护等保护工程。
市、大运河沿线县（区）生态环境、交通运输、城市管理、城乡水务等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大运河水环境综合治理，严格控制船舶港口污染、城镇生活污染、建筑垃圾污染等，推广使用新能源船舶，完善污染物接收转运设施。

第十三条 市、大运河沿线县（区）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应当组织开展大运河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普查、挖掘、整理、研究和推广工作，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数据库，实行分类保护、动态管理，推动齐鲁文化（济宁）生态保护区建设。

第十四条 除依法批准的防洪、航道疏浚、水工设施维护、输水河道工程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在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划定的保护范围内进行破坏大运河文化遗产本体的工程建设。

在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划定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工程建设，应当实行建设项目遗产影响评价制度，不得危及大运河文化遗产安全，不得污染大运河生态环境，不得破坏大运河历史风貌。

在大运河沿线可能存在地下文物的区域，市、县（区）人民政府进行土地出让或者划拨前，应当依法报请省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组织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进行考古调查、勘探。

第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区划内从事以下活动：
（一）刻划、涂污或者损坏文物；

（二）擅自迁移、拆除不可移动文物；

（三）涂污、损坏、擅自移动或者拆除保护标识标志和界桩；

（四）损毁、破坏闸、坝、堤岸等水利工程设施，水文、水质、气象等监测设施，通讯、照明、防护、警示等设施；

（五）擅自进行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采砂、取土、开垦等作业；

（六）擅自占用、填堵、拆毁、覆盖、围挡河道或者其他影响河道管理的行为；

（七）排放、倾倒水污染物、工业废渣、垃圾、畜禽养殖粪污或者其他废弃物；

（八）在大运河河道内清洗装贮过油类、有毒污染物的车辆、容器或者其他物品；

（九）在大运河滩地、岸坡堆放、存贮固体废弃物或者其他污染物；

（十）破坏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物和场所，以歪曲、贬损等方式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

（十一）其他破坏大运河文化遗产及其景观环境的行为。

第十六条 市、大运河沿线县（区）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应当明确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监测专业机构，开展日常监测、定期监测和反应性监测。公安、财政、自然资源和规划、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城市管理、城乡水务、气象等部门，应当配合做好相关监测工作，提供有关监测数据。

第十七条 市、大运河沿线县（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利用联合监管执法协作，推进执法信息共享。

第三章 传承与利用

第十八条 市、大运河沿线县（区）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组织开展大运河文化遗产研究活动，深入挖掘大运河承载的精神内涵，阐发运河文化当代价值，打响“孔孟之乡 运河之都”品牌，扩大运河文化影响力。

第十九条 市、大运河沿线县（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流域综合治理规划、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和生态保护红线等其他保护性要求的前提下，推动开展下列大运河文化遗产活化利用活动：

（一）设立展览馆、建设公园、建设基础设施等；

（二）销售传统特色产品、运河文化纪念品；

（三）组织开展文艺创作、主题展览、文化体验、民俗展演、研学旅游等活动传播运河文化；

（四）开发、推广大运河特色文化旅游线路；

（五）其他有利于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的活动。
第二十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利用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文化创意产品，建立展示和销售平台。鼓励开展以弘扬大运河文化为主题的文艺创作、文艺演出、节庆活动，利用媒体平台讲好济宁运河故事，扩大运河文化影响力。

鼓励建设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展示中心、传习所等，为传承人开展传承、教学、展示活动提供场所和保障。对具有重要价值的传承基地，市、大运河沿线县（区）人民政府应当给予资金支持和政策扶持。

第二十一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大运河文化带，推进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维护和发挥大运河的航运、水利、生态和景观功能。 

第二十二条 市、大运河沿线县（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教育，创新传播方式，增强全民保护意识。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编写大运河文化读本，组织学生开展研学实践教育，建立大运河文化遗产传承教育基地。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行政法规已经规定法律责任的，适用其规定。

第二十四条 市、大运河沿线县（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利用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本条例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